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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西北區
承辦人：李佳香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34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edu_ict.2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大安區幸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安字第112309673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通識訓練教材、臺北市全民國防應變手冊、影片1_三星烏克蘭

總部大樓、影片2_窗戶碎片、影片3_三星烏克蘭總部大樓外圍，本文附件請至下
載區（https://doc-attach.gov.taipei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）驗證
碼：6U8GVBF2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通識訓練教材（含影片3部）及全

民國防應變手冊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警察局112年11月8日北市警管字第1123094826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建立全民防空疏散避難知識，擴大宣導成效及提升市民

防災知識，本市警察局提供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通識訓練教

材（含影片素材3部）及本府兵役局編製臺北市全民國防應

變手冊各1份，俾使民眾熟悉防空避難姿勢、緊急避難包整

備及下載北市警政APP操作使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
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）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(臺北市私立幼
欣幼兒園(已停用)除外)、臺北市非營利教保服務機構、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
展中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幸安國小 1121113

*QSAA1126008400*


